
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
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联系电话：0575-81505853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22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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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俶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俶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债务人

杭州中润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泽富实业有限公司

新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百亿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市中畅燃料有限公司

平湖市理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阳市洛可可木雕有限公司

广深物流有限公司

东阳市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捷力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泰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喜香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旺迅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衢州市同丰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浙江永厦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凯帝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恒福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亚峰文具有限公司

绍兴曙光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圣奇力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汇鑫建设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嵊州市东港制衣有限公司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品冠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艺海服饰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舟山明宇水产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港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9月22日)

借款合同编号

95032014280105

95032014280111

95032014280112

95032014280171

95032014280172

52012017280011

86012015280113

86012015280117

86012015280119

86012015280473

86012015280476

86012015280533

86012015280570

86012016280015

86012016280249

86012016280277

86012016280358

86012016280555

86012016280638

86012017280023

86012017280036

86012017280039

86012017280043

86012017280068

86012017280071

86012017280269

14232016280069

14232016280070

14232016280222

14232016280006

14232016280007

14232016280014

14232016280005

14212017280041

14222016280354

14222017280010

13812016281016

13812017280224

13812016280615

13812016280620

85042016280169

85042016280220

85042016280315

85012015280795

85012015280838

85012015281400

85022015280161

85022015280253

85022015280310

85012015280403

85012016280524

85012016280525

85082016280676

85082016280445

85082016280589

85072015280752

85072016280040

85072017280104

85092016280257

85092016280258

8509201780000401

95202013281506

95202014281101

95202014281107

95202014281112

95202014281119

53012015280985

53012015282241

53012014281091

53012016281161

53012016281162

22812016280414

22812016280604

22812016280410

22812016280408

本金

4499938.28

4500000.00

4000000.00

4225315.85

9700000.00

18466788.30

5299875.65

4950000.00

3749514.41

1200000.00

1700000.00

3310000.00

5990000.00

2277081.76

3000000.00

2500000.00

900000.00

5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449283.19

45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700000.00

689959.76

5000000.00

5000000.00

1984611.99

13548462.74

5380000.00

12970000.00

7997714.64

9929930.82

6500000.00

14999052.66

2898843.91

4994329.67

4198930.96

4800000.00

35095761.15

39995600.00

24418654.55

999999.97

3000000.00

999101.84

6998950.65

4000000.00

12000000.00

14991865.97

4000000.00

3999732.98

9848918.01

14991558.05

4999432.37

5000000.00

10000000.00

19999999.00

7000000.00

2998836.24

4999062.50

60000000.00

10000000.00

9999990.00

10000000.00

2611534.92

19999999.97

2250000.00

9922480.68

20000000.00

2980000.00

38900000.00

700000.00

21000000.00

6682027.11

欠息

1356245.25

1240200.00

1102400.00

1584822.80

3235734.16

760587.68

813435.55

761795.71

577191.75

153708.14

261816.25

309451.52

702267.11

144570.48

159244.53

132312.50

25487.21

15700.21

18502.25

17436.25

14287.33

14214.95

18703.21

22494.33

19352.67

7805.25

204686.64

197935.25

60017.49

1130733.96

504354.31

1095989.03

1031692.83

66867.27

126638.76

292243.12

67827.70

30918.49

281310.25

292771.73

871458.20

948915.69

670458.81

81519.82

246922.27

120138.58

895181.41

504857.84

1471598.81

1763184.88

159691.89

173107.13

98933.95

636614.21

52249.94

372476.75

719839.55

447163.94

140129.94

62539.75

249953.13

10864276.34

2710020.88

2710020.70

2478887.57

1506309.55

884589.05

178483.12

755662.67

472816.64

68586.11

380043.56

6417.09

239691.31

52509.08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罗润物资有限公司；罗建雄、傅智慧；浙江泰润竹木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杭州中润贸易有限公司；罗建雄、傅智慧

保证人：许海波、沈蓉；应迪、胡巧波；孙信方、张拿钠；宁波赛骏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许海波、沈蓉

保证人：浙江汇德木业有限公司；湖州金利宝纺织有限公司；沈松铭；李金贵

保证人：张全英、王明为；海盐聚鑫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抵押人：海盐富鑫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王继俌、王劝敏；嘉兴市溶润助剂有限公司 抵押人：王继俌

保证人：平湖市艾伊宝服饰有限公司；平湖市环球化纤有限公司；林良根；林永法、胡老虎

保证人：韩赵魏；何珍亚 抵押人：东阳市洛可可木雕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俞氏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平达物流有限公司；浙江东寰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张小平、孔爱芬；俞为中、杜国艳 抵押人：浙
江平达物流有限公司；徐步高、卢仁花

保证人：应益军、吴偶仙；卢莹、周伟锋 抵押人：卢莹、周伟锋

保证人：永康市威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施俊江、吕晓惠 抵押人：胡平飞、周晓燕

保证人：永康市皇冠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吴中和、吴中安、李玉环、胡舟燕 抵押人：胡荣高；吴中安、胡舟燕；郑有成、徐丽云

保证人：浙江龙港饲料有限公司；何红新；项志建、董慧君

保证人：浙江龙港饲料有限公司；何红新；董雪英、徐振炎

保证人：方建荣；周勇乐；方荣荣 抵押人：方建荣

保证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严关龙、朱妙森；严亮、叶丽萍；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严亮、叶丽萍；严关龙、朱妙森

保证人：马恩东、王春燕；绍兴苏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曙光机械有限公司；抵押人：马恩东、王春燕

保证人：丁伟祥；蒋春华；绍兴县联联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义鑫化纤有限公司

保证人：夏兴钢、夏爱琴；夏滨、吴莲莲；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福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通荣毛毡有限公司

保证人：夏兴福、赵小英；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通荣毛毡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锡仪试验机制造有限公司；钱卫国、马小英 担保人：绍兴亚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阮新伟、王梅娟

保证人：绍兴柯桥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朱伟力、周如超、邬金娟

保证人：何火种；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顺昌聚鑫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五洋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建新、魏岚；浙江凯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抵押人：嵊州市东港制衣有限公司

保证人：夏弘冰，李坚，孟列 抵押人：李杭

保证人：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城建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王梦展；金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抵
押人：王梦展、楼玉良、王红霞、王云仙

保证人：王芳；浙江佳信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王州美、黄红霞 质押人：浙江怡思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丁双燕、骆守俊；义乌市金冠制笔有限公司；虞红磊、王文君 抵押人：虞红磊、王文君

保证人：朱仙芳、朱革新；巨龙箱包有限公司 抵押人：朱仙芳

保证人：俞杰明 抵押人：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俞杰明；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舟山市海宇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舟山市国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虞成华；舟山市豪舟建材有限公司 抵押人：张海芬；朱方波；宁波中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18日

（2017）浙0110民初8369号
蔡旭、潘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林迦勒、蔡旭、潘丽丽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836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蔡旭、潘丽丽的起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750号

朱少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朱少军、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4日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774号

杭 州 品 希 服 装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30103000091908）：本院受理原告李孝杰与被告
杭州品希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
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立即支付货款320989元，并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9月11日为29952.29元，
要求计算至判决支付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举证责任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与15日内。本案将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崇
福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4426号之一
李淼：原告吴丽军与被告李淼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2民初4426号与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确定：
一、被告李淼返还原告吴丽军借款50000元，并支付
自 2017 年 2 月 15 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被告李淼支付原告吴丽军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
出的公告费5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李淼负担。原告吴
丽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被告李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533号之一

王苏晨、王琪博：原告余辉与被告王苏晨、王琪
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22 民初 3533 号与事判决书。
该民事判决书确定：一、被告王苏晨返还原告余辉借
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600元，合计206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王苏晨支付
原告余辉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王琪博
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
琪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苏晨追偿。案
件受理费315元，由被告王苏晨、王琪博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435号

钱银聚、章丽燕：本院受理程建宝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27 民初 34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436号

钱银聚、章丽燕、方小胜、朱建华：本院受理程建
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初 343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